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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分步合并下商誉的计算

郑州轻工业学院 毛艳芬

国际会计准则将商誉定义为：购买成本超过购买方在交

易日对所购买的可辨认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的部分。我国

会计准则将商誉定义为：商誉代表的是合并中取得的由于不

符合确认条件未予确认的资产以及被购买方有关资产产生的

协同效应或合并盈利能力。可以看出，目前对商誉的定义更多

的是从合并计算的角度来考虑的。对商誉的后续计量已经实

现国际趋同，即由摊销改为减值测试，把商誉作为一项永久性

资产处理。因此从资产管理的角度来看，更应加强对商誉的核

算。我国会计准则根据合并前后参与合并各方是否同受一方

控制，将企业合并划分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和非同一控

制下的企业合并，商誉只产生于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其

中分步合并下商誉的计算尤为复杂。

一、分步合并下商誉计算的关键是公允价值确认时点的

确定

商誉的计量从理论上来讲是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

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正确计算商誉

的关键在于合并成本和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合

理确定。合并成本指的是购买方所支付的合并对价的公允价

值（假设合并成本只包括合并对价），因此商誉的计算都是以

公允价值为基础的，而公允价值是一个时点概念，是在不断变

化的，那么正确计算商誉的关键就变为如何合理确定公允价

值的确认时点。

在一次交换交易实现的企业合并中，这个问题是很容易

解决的。直接将所支付对价（合并成本）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

与所享有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进行

比较，合并成本和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

确认时点是控制权取得日，即购买日，在一次交换交易实现的

企业合并中，其购买日是一个单次交易日。

对于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实现的企业合并，由于牵涉到多

个交易日，合理确定公允价值的确认时点就成了正确计算合

并商誉的关键。我国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对此做出了不

同的规定。

我国会计准则规定，分步合并中购买方的合并成本为每

一单项交易成本之和。显然，这里的合并成本是按每单次交易

成本在各个交易日的公允价值确定的，也就是说，公允价值的

确认时点是各个单次交易日。我国会计准则规定，在购买日要

比较每一单项交易时的成本与交易时应享有被购买方可辨认

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确定每一单项交易应予确认的商誉

或是应计入当期损益的金额，合并商誉即为每一单项交易产

生的商誉之和。显然，这里的应享有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

允价值的确认时点也是每一单次交易日。因此，我国会计准则

对分步合并下商誉的计算是以每一单次交易日的公允价值为

基础的。

国际会计准则对分步合并下商誉的计算规定在 2007年

以前与我国会计准则的规定是相同的，实际上我国会计准则

的相关规定本就是国际趋同的结果。2008年 1月，国际会计

准则理事会（IASB）对分步合并做出了新的规定，即购买日以

前确认的单次交易成本，以购买日的公允价值重新计量，作为

合并成本，与此相对应，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也以购买日公

允价值来计量，在此基础上计算合并商誉。显然，国际会计准

则对分步合并下商誉的计算是以购买日的公允价值为基础

的，这里的购买日指的是最后一次交易日即控制权取得日。

二、公允价值计量时点的选择

公允价值的计量时点有两个，一个是单次交易日，另一个

是购买日。单次交易日指各单项投资在购买方财务报表中确

认之日，在分步合并下，存在多个单次交易日；购买日则是获

得控制权之日，只有一个。下面探讨公允价值计量时点的选

择，即是以单次交易日还是以购买日为基础确定公允价值。

首先考虑公允价值的计量时点不同给企业带来的不同经

济后果。根据我国会计准则的规定，如果以单次交易日的公允

价值为基础确定合并商誉，由于公允价值的不确定性，交易日

公允价值和购买日公允价值之间会有差额，在购买日编制合

并财务报表时需根据购买日前投资份额确定资产增值，并调

整所有者权益，其中属于被购买方在投资或交易以后实现留

存收益的部分要调整增加留存收益。现举例说明。

例：A公司于 2007年以账面价值 5 000万元、公允价值

也为 5 000万元的存货取得 B公司 10%的股份，取得股份时

B公司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为 40 000万元（A公司采用成本法

核算该项投资）。2008年，A公司另支付 25 000万元取得 B公

司 50%的股份，能够对 B公司实施控制。购买日 B 公司可辨

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为 45 000万元。B 公司自 2007年 A公

司取得投资后至 2008年追加投资前实现的留存收益为 2 000

万元，未进行利润分配（暂不考虑相关税费）。

按我国会计准则的规定计算：原持有 10%股份应确认的

商誉=5 000-40 000伊10%=1 000（万元）；追加投资取得 50%

的股份应确认的商誉=25 000-45 000伊50%=2 500（万元）；

合并财务报表中应确认的商誉=1 000+2 500=3 500（万元）。

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变动相对于原持股比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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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45 000-40 000）伊10%=500（万元），这 500万元从性质

上来看相当于是对原持股比例按权益法所调整的投资增值，

因此要调整合并所有者权益。其中，属于被购买方在投资以

后实现留存收益的部分为 200 万元（2 000伊10%），调整合并

财务报表中的留存收益，剩余的 300万元调整资本公积。

显然，这种以单次交易日公允价值为基础计算商誉的方

法直接使合并财务报表中的合并所有者权益增加，在某种程

度上提高了合并财务报表所提供会计信息的质量。

沿用此例来看以购买日公允价值为基础的计算结果。假

设原取得投资时所转出的存货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为 5 200

万元，即合并成本和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都是以购

买日公允价值来计量的，在此基础上计算商誉：合并财务报表

中应确认的商誉=5 200+25 000-45 000伊60%=3 200（万元）。

借：被购买方所有者权益 45 000万元，商誉 3 200万元；贷：长

期股权投资 30 000万元，少数股东权益 18 000万元，资本公

积 200万元。

可以看出，合并成本为两次交易成本在购买日的公允价

值之和，由于原取得投资交易日存货的公允价值变动导致合

并成本比前种情况下的合并成本增加了 200万元，而计算商

誉的另一方即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则统一为购

买日公允价值 45 000万元，比前种情况下计算商誉的时候增

加了 500万元［（45 000-40 000）伊10%］，前种情况所计算的被

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变动相对于原持股比例的部

分在这里不再单独计算调整合并所有者权益，也不包含在合

并商誉中。原投资转出的存货公允价值的变动调整合并所有

者权益。

比较两种计算结果，由于合并成本公允价值增加 200万

元，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增加 500万元，从

而使合并商誉净减少 300万元，同时合并所有者权益也减少

300万元。在被购买方经营正常的情况下，一般认为其净资产

是逐年增加的，在此时以购买日公允价值为基础来计算合并

商誉显然更符合稳健性原则的要求，会计处理也相对简单。

其次从商誉的本质来看，商誉是在企业合并中购买方由

于被购买方未来可能给其带来额外的经济收益而愿意支付的

超出被购买方净资产价值的部分，即商誉产生于合并，只有在

实现合并取得控制权的时候才能确认商誉，因此计算商誉的

基础应该是控制权取得日即购买日的公允价值。实务中的分

步合并，首次交易日与购买日常常相去甚远，取得的被购买方

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早已发生重大变化，此时仍以首次

交易日公允价值为基础来计算商誉显然有失真实。因此，对商

誉的计算以购买日公允价值为基础，更符合真实性与相关性

的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三、以购买日作为公允价值确认时点时合并商誉的计算

对于分步交易实现的合并，每一单次交易日的交易成本

需要在购买日重新计算确定其公允价值，这主要是针对以非

货币性资产或发行权益性证券作为支付对价形式来说的。非

货币性资产如存货或固定资产，可以根据同类或类似产品价

格确定其公允价值；权益性证券可以根据其市场价格确定原

交易成本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计算购买日前交易所产生的

商誉，有了交易成本的公允价值，还要确定原持有份额所享有

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从理论上来说，取得的

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应以交易日公允价值为基

础来持续计算。合并商誉的计算分为两部分：

原持有股份应确认的商誉=原交易成本在购买日的公允

价值-原持有股份所享有的购买日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以

原交易日公允价值为基础持续计算的公允价值的份额

新购买股份应确认的商誉=新购买股份所支付合并成本

的公允价值-新购买股份所享有的购买日被购买方可辨认净

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

合并商誉为上述两者之和。茵

援 上旬窑33窑阴


